
河南省第四监狱改扩建一期临时围墙南侧

室外配套工程土建施工项目

施 工 合 同

发 包 人

承 包 人

签订时间

合同编号

河南省第四监狱

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2023-264



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

发包人 (全称 )∶ 河南省第四监狱

承包人 (全称 )∶ 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

及有关法律规定,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,双方

就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,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:

-、 工程概况

1.工程名称:河南省第四监狱改扩肄一期临时围墙南侧室外配套

工程土肄施工项目。

2.工程地点:洛阳市西工区红山乡河南省第四监狱。

3.工程立项批准文号:   详见批文 。

4.资金来源: 中央及地方财政资金。

5,工程内容: 河南省第四监狱改扩肄一期临时围墙南侧室外配

套工程土建施工项目建设llk点位于洛阳市西工区红山乡邙岭大道以

北、龙凤路以南、秦岭北路以东,河南省第四监狱狱内。本项目包

含:场 区道路、场地平整、化粪池及污水处理、给水、雨污水、消

防、强电、弱电、动力以及地下各类管网的对接预留等工程,最终

以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为准。

6.工程承包范围:

施工图纸、招标文件、工程量清单中的全部内容、设计变更、

现场签证、技术核定单以及发包人的其他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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筌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

'玉女合同价为:人民币

=景
辜△)￥ 468223284元 ;

2合 巨价格形式 :

亠⒊%下浮率执行 )。

五、项目经理

承包人项目经理: 堇且L○

六、合同文件构成

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Ξ文
主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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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以及发包人要求、指示等 ;

(2)投标文件、中标通知书以及承包人在投标阶段递交评审的

全部资料 ;

(3)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;

(4)通用合同条款 ;

(5)技术标准和要求 ;

(6)图纸 ;

(7)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;

(8)其他合同文件。

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

文件组成部分。

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

充和修改,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,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。专用合

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◎

七、承诺

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、筹集工程建设资

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。

2.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淀组织完成工程施工,确保⋯

工程质量和 、违法分包: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

期内承担相

3,发包 包人通迕括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 ,∴双方理解并承诺

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擒的贫议。

呷彤塾° ∷
·
∵

不再就同一工程



一
一  
 
 
 
 
 

丶

≡.
九

/.、 诃吾含义

丈△讠t÷ ÷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

签订时间

=全
胃于小1)年

`与
日」E日 签订。

十、签订地点

本全胃 在洛阳市西工区红山街道河南省第四监狱 签订。

十一、补充协议

合胃耒尽事宜,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议是合

同的组成部分。

十二、合同生效

本合同自发包人、承包人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

盖章之日起 生效。

十三、合同份数

本合同正副本共 拾伍 份,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发包人执i。k

份;承包人执

发包人 : 承

法定代表人

(签字 )

法定
匕 氵。 Ⅱ

父筑玉荟
Ⅱ rⅡ 灬

。
夕

(签字 )



统一社会信用 统一社会信用

代石马: 11410000416528562E       代石马: 91360121158626855N

地 址 :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红山街道 地 址 :南昌县莲塘镇向阳路 588号

邮政编码: 
·
4710纠 邮政 编 码 : SS0299

法定代表人 :

委托代理人 :

法定代表人 :

委托代理人 :

电 话: 0379-6⒉ 33835    电 话 : 07引 一86648385

电 子 信 箱 :rrsds N/xmb1111@163COm 电 子 信 箱 :

开户银行 :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:

洛阳中州西路支行公司

账    共笋:    41001539112059168888     账    传贵:  36001050770059111111

农民工工资

专用账号 :

开户银行 :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

南昌天佑路支行



1233单价合同的计量

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:承包人应在每月
5日 向监理人报送

上月 1日 至上月最后一日已完成的工程量的
计量报告 。

12.4工程进度款支付

12.4,1付款周期

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 :

支付比例支付节点

支付合同价的⒛%(预付

款 )
合同签订后第一次

再支付合同价 10%,支付

总额达到合同价的硐%

已完工程总量达到⒛%,

提请发包人及监理人进

行验收,验收合格后

支付本月已验收合格工

程量 85%的工程款

第二次付款后,按月申

报已完成工程量,提请

发包人及监理人进行验

收,验收合格后

支付至合同价的
gO%

工程全部完工,经发包

人相关部门、监理人等

验收通过后

工程完工后

△37



整体工程财

政评审完毕

后

河南省财政厅竣工结算

审核完毕,且按照发包

人要求提供了全部资料

后

按照河南省财政厅竣工

结算审核结论,支付至河

南省财政厅竣工结算审

核金额的gT%,预 留SO/0作

为质量保证金

(彳 )承包人应在每月5日 前向监理人报送上月 1日 至上月最后

一日已完成的工程进度量报告,并附已完成王程量报表正明材料、

已支付民工工资凭证和有关资料。监理人在收到承包人提交幽王程

量报告后 7日 内完成对承包人提交工量报表的审核并报送发包Δ ,

以确定当月实际完成的工程量。实际情况按发包人要求上报。

(2)工程变更、现场签证及其他调整约定 (主要材料 (砖、砂、

水泥、商砼、钢材、砌块、管材、电线、电缆 )、 人工、机械价格

调整除外),导致的合同价款变动,无论增加部分或减少部分均以

河南省财政厅竣工结算审核结论为准2相关款项在最终河南省财政

厅竣工结算评审后一并计取。

(3)主要材料 (砖、砂、水泥、商砼、钢材
`砌
块、管材、电线、

电缆 )、 人工、机械价格调整导致的合同价款变动,分两次进行预

结算。第一次预结算节点为已完工程总量达到∞%(经监理人、发包

人审核后最终工程量),第二次预结算节点为工程全部完工,经发

包人相关部门、监理人等验收通过后。

缮算方式及金额为:达到预结算节点 10日 内,承包人应认真、

及纣向支乞人上报本次节点前所有主要材料 (砖、砂、水泥、商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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